
岳阳县瓶装液化石油气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以下简称液化气）管理，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岳阳市燃气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瓶装液化气的建设、经营、充装、储存、运输、配送、使用及相关安全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城管局是本县的瓶装液化气主管部门，负责全县瓶装液化气的管理工作，牵头组织瓶装液化气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

县应急、商务、住建、发改、工信、民政、教体、卫健、林业、交通、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消防救援、文旅广电、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县张谷英管理处、县大云山管理处、洞庭苇业公司、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区域管理服务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瓶装液化气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城管局应当加强瓶装液化气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提高公民的安全用气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进行瓶装液化气安全知识的公益性宣传。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在经营服务活动中应当主动宣传安全用气知识，引导用户安全使用瓶装液化气。

学校、村（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开展瓶装液化气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

第二章  建设与经营管理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瓶装液化气设施工程应当符合本县燃气发展规划。

对本县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瓶装液化气设施工程，县自然资源局在审查规划许可申请时，应当书面征求县城管局的意见。

第六条  经营者从事瓶装液化气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

经营者从事瓶装液化气充装活动，应当依法取得气瓶充装许可证。

第七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瓶装液化气价格（以下简称气价）；向用户供应瓶装液化气，应当使用自有产权液化气瓶，并与用户签订供气合同；使用自有产权液化气瓶向用户供应瓶装液化气，可以向用户收取一定的液化气瓶押金，但应当向用户出具押金凭证，及时回收使用期限届满的液化气瓶，不得向用户收取或变相收取液化气瓶使用费。

用户退还瓶装液化气经营者自有产权液化气瓶，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全额退还液化气瓶押金。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自有产权液化气瓶应当为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气瓶。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所公示的气价应当包含配送服务费，即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向用户配送瓶装液化气不得再收取配送服务费。
第八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建立自有产权液化气瓶管理信息系统,对其自有产权液化气瓶的充装、检验以及流转实行动态监管。
第九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不得擅自停业、歇业；确需停业、歇业的，应当报县城管局批准，并将影响区域、时段向社会公告或告知全部用户。
第十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

（二）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提供用于经营的瓶装液化气；

（三）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用户提供瓶装液化气；

（四）允许用户随意进入瓶装液化气充装区，诱导、允许用户自提瓶装液化气；

（五）在瓶装液化气中掺混二甲醚等影响安全性的物质进行销售；

（六）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液化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产权液化气瓶充装的瓶装液化气；

（七）将瓶装液化气销售、配送至燃气经营许可证记载的经营区域之外的区域；

（八）冒用其他经营者名称或者标识从事瓶装液化气经营、服务活动；

（九）向用户收取除公示气价外的其他费用；

（十）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所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

第三章  充装、储存、运输与配送管理
第十一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开展瓶装液化气充装活动，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使用自有产权液化气瓶充装液化气，并实行“一瓶一码”，记录、上传液化气瓶充装信息、检查信息至本单位自有产权液化气瓶管理信息系统；

（二）所充装的瓶装液化气的质量和充装量、残液量符合国家标准；
（三）充装液化气瓶前，对液化气瓶进行残液抽除处理；

（四）充装液化气瓶后，对液化气瓶进行检漏、检重及检压，确认充装量误差符合国家标准，粘贴规范、明显的警示标签，封充装口，标明充装单位。

（五）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所明确的其他规定。

第十二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不得利用液化气运输槽车直接向液化气瓶充装液化气，不得用液化气瓶相互倒灌液化气，不得为报废、改装、超期限未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液化气瓶充装液化气。

第十三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储存液化气瓶，应当在储存场地显著位置设置醒目的安全管理标识和警示标志；应当规范分区（分为已充区、待充区）码放液化气瓶，并在液化气瓶间留有符合规范要求的操作通道。

第十四条  运输人使用货车运输瓶装液化气，应当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按规定填报电子运单。

液化气瓶运输人应当妥善固定所运输的液化气瓶，确保液化气瓶在运输过程中保持直立状态。严禁使用电磁起重机和金属链绳吊装液化气瓶或气瓶集束装置。

第十五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建立高效、便民的配送服务体系，统一配送车辆的颜色、标志、标识，建立健全配送服务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开展瓶装液化气配送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禁向不符合安全用气要求的场所配送瓶装液化气；

（二）按照配送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瓶装液化气，不得超载；

（三）按照供气合同所约定的时间、地点进行配送；

（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所明确的其他规定。

第十七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对瓶装液化气配送员（以下简称配送员）和配送车辆加强管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与其雇佣的配送员签订劳动合同，向其雇佣的配送员发放配送工作证，对其雇佣的配送员加强日常监管和考核，对不服从监管、考核不合格的配送员应当停止其配送工作、收回或作废其配送工作证。配送工作证有效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为当地提供配送服务的配送员姓名、联系方式、配送工作证编号等信息，并动态更新。

配送员使用机动车辆配送瓶装液化气的，应依法取得相应驾驶资格。

第十八条  配送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持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发放的有效配送工作证上岗；

（二）轻装轻卸液化气瓶，严禁抛、滑、滚、碰、撞、敲液化气瓶；

（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所明确的其他规定。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九条  瓶装液化气用户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则，使用合格的瓶装液化气燃烧器具、连接管、减压阀等设施设备，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使用年限届满的瓶装液化气燃烧器具、连接管、减压阀等设施设备。

瓶装液化气用户的连接管推广使用不锈钢波纹管或金属铠装管。

非居民瓶装液化气用户应当安装液化气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居民瓶装液化气用户推广使用液化气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

第二十条  瓶装液化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十层以上高层住宅建筑使用瓶装液化气；

（二）在户内同时储存、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燃气；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瓶装液化气燃烧器具；

（四）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存储瓶装液化气；

（五）加热、摔砸、倒置、横卧、曝晒液化气瓶或者改换液化气瓶检验标记及漆色；

（六）自行处置使用期限届满的液化气瓶及其附属部件；

（七）用液化气瓶相互倒灌液化气，倾倒液化气瓶残液；

（八）无正当理由拒绝液化气配送员开展入户（企）安全检查活动；

（九）转卖、转供瓶装液化气，改变瓶装液化气用途；

（十）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所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
第五章  安全管理与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遵守以下安全管理规定：

（一）建立并落实经营者安全管理制度；

（二）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制定瓶装液化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物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四）对其工作人员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工作人员具备从业资格；

（五）免费提供入户（企）安检服务，做到“配送一户（企），安检一户（企）”；

（六）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七）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合理设置雷电防护装置、浓度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系统等安全防护设施，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护，保证相关设施的正常运转。

第二十二条  瓶装液化气配送员应当落实“配送一户（企），安检一户（企）”，督促用户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液化气燃烧器具、连接管、减压阀，将安检信息上传至本单位自有产权液化气瓶管理信息系统，将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告知用户并指导、协助用户落实整改。

第二十三条  县城管局应当会同各有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瓶装液化气安全监管工作，建立健全瓶装液化气安全监管信息通报和执法协作监管机制。

县市场监管局应当加强对液化气瓶及瓶装液化气燃烧器具、连接管、减压阀等设备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县交通运输局应当加强对从事液化气运输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和车辆的监管。

县消防救援大队应当加强对瓶装液化气经营者遵守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县商务粮食局应当督促使用瓶装液化气的餐饮经营单位加强用气安全管理，落实安全用气防范措施。

县公安局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瓶装液化气安全整治工作，从严打击非法经营瓶装液化气和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村（居）委会应当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入户（企）安检工作，遇瓶装液化气安全事故应立即报告县城管局，并协助做好瓶装液化气安全事故应对工作。

第二十四条  县城管局应当建立瓶装液化气安全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定期通报事故处理结果；应当制订岳阳县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制止任何危及瓶装液化气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经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立即告知瓶装液化气经营者或向县城管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报告。

县城管局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受理瓶装液化气安全管理方面的举报和投诉，并及时依法处理或向有关部门移交问题线索。

第二十六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瓶装液化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发现瓶装液化气安全隐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对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瓶装液化气安全隐患，县城管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立即依法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配合，所产生的费用由有关责任主体承担。

第二十七条  瓶装液化气安全事故发生后，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迅速启动本单位瓶装液化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县城管、应急、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根据有关情况启动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第二十八条  瓶装液化气经营者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鼓励保险机构发展瓶装液化气用户责任保险业务。鼓励瓶装液化气用户投保相关责任保险。

第二十九条  任何企业和个人经营、充装、储存、运输、配送、使用瓶装液化气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瓶装液化气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液化气瓶，是指符合液化石油气钢瓶国家标准规定，在正常环境温度下使用，可重复盛装液化石油气的钢制焊接气瓶。

本办法所称瓶装液化气，是指以液化气瓶为包装物，以丙烷、丁烷为主要成分，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不包括车用和工业用液化石油气。

本办法所称燃烧器具，是指以瓶装液化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燃气灶、热水器、采暖器等。

本办法所称连接管，是指连接液化气瓶、液化气减压阀与液化气燃烧器具的管道。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办法有关规定与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